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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营改增”将会对我国财政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又会有什么样

的不同，这些都是政府宏观决策所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文章使用ＣＧＥ模型，并基于动态视角研究了“１＋７”扩

围在不同阶段对经济产生的不同影响，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结果表明：在税收收入方面，在静态分析

下，“１＋７”扩围会使税收收入减少２．１４８％；在动态分析下，第一年“１＋７”扩围会使国家税收收入下降０．７５４％，

第二年回升０．８４２％，第三年及以后回升１．０８９％。在经济影响方面，“１＋７”扩围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

没有“增长效应”，即“１＋７”扩围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长期中只能提高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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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粗放

型”扩张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中国政府可用的政策调控手段已经非常少，在兼顾

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目标的前提下，实施结构性减税关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成败。“营改

增”是我国结构性减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税制中营业税与增值税是最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两者相互平行、相互补充。这一结

构始于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征管能力。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税

收征管能力的提高，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征收的弊端日益显现。我国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

税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并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

税等税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上海率先实行增值税扩围试点，拉开了我国

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序幕。增值税扩围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最重要的税制改革之一，是我国结构性减税

的重要组成部分，牵扯到我国两大税种，影响范围广、覆盖行业多，会对行业税负、产品价格、就业、收

入分配、居民福利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普遍认为“营改增”会减少国家税收收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是其

分析主要停留在静态层面，对营改增经济效应在长期中的演变没有做出很好的阐述。以“营改增”对

·４·

DOI:10.16538/j.cnki.jfe.2014.02.003



税收收入的影响为例，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扩大税基

来促进税收收入增长。虽然在减税政策之初，国家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但是随着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带

动作用显现，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又有所回升，因此，“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应该是逐渐减弱的。

一般认为，减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减税政策之后税收收入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回升幅度有限，税

收收入一般不能超过最初的水平。但是，“营改增”不仅仅是一项减税政策，它还可以减少重复征税，

优化资源配置，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要大于一般的减税政策，这就为“营改增”之后税收收入回升并最终

超过原有的水平提供了可能。但关于“营改增”对税收收入影响的现有文献都仅仅停留在静态层面，

忽视了“营改增”对经济的后续影响。

　　现有的对“营改增”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总体来说，现有研究更多地停留在静态层

面，对“营改增”对经济作用路径的阐述不够清晰。本文拟通过动态视角，充分考虑政策的传导时滞，

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模型）研究“营改增”在不同时段对经济的不同影响。依据经济的传

导速度和政策时滞，本文将“营改增”的作用时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年，第二部分为第二年，

第三部分为第三年及以后。三个时期的划分是通过设置宏观闭合规则来实现的。

二、文献综述

　　增值税扩围改革早已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前期的争论与研究主要放在了对增值税扩围的意

义和目标、扩围的路径和行业选择等方面。早在２００２年邵瑞庆等人就对交通运输业实行增值税的可

行性进行了分析。贾康和施文泼（２０１０）通过研究两税并行的弊端，指出实行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并

提出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面覆盖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肖绪湖和汪应平（２０１１）

则认为单一增值税并非是最好的选择，现阶段我国营业税税制的优越性仍然存在，统一增值税制的时

机并不成熟。王金霞（２００９）认为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应分三步达到对生产、销售的所有领域征收增

值税的目标，同时应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权，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务机构改革。胡怡建（２０１１）总结了

上海市在解决增值税扩围难题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姜明耀（２０１３）指出上海试点方案距离改革的理想

目标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认为可将货物与劳务双元增值税模式作为过渡方案，首先解决营业税不利于

服务业专业化的突出矛盾，建议构建收入清算系统，依据消费型增值税目的地原则，结合产品的最终

消费形态以消费地划分收入，维持现行增值税收入共享机制与地方税收管理权基本不变，减小改革阻

力，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在经历了对要不要扩围、什么时间以及如何扩围的讨论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对增值税扩围的经济

影响进行研究。税负方面，姜明耀（２０１１）通过测算扩围后的行业税负，指出增值税扩围改革所导致的

服务业税负波动幅度大于工业，服务业增值率较高且行业间差距明显是服务业税负波动较大的重要

原因。潘文轩（２０１２）提出根据税负平衡点谨慎选择服务业税改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并认为上海市

增值税扩围制定的租赁业、交通运输业的试点税率水平偏高，有必要予以降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方

面，胡怡建和李天祥（２０１１）认为增值税扩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营业税和增值税税率、

服务业增值率、产品和服务的中间投入结构等因素。胡春（２０１３）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上海改革方

案推广到全国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值税扩围改革会导致税收收入减少，但不同行业有

增有减。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方面，平新乔等（２００９）认为营业税对居民福利的伤害大于增值税，提倡彻

底免征小规模企业的增值税，逐步推进从营业税到增值税的转变，让服务业企业有权进行进项抵扣。

程子建（２０１１）认为将增值税扩大到生产性服务业将改善居民福利，但具有累退性；全面扩围的福利改

善作用小于生产性扩围，但具有累进性。赵颖（２０１３）就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增值税“扩围”对城镇居民收入

分配格局的影响进行模拟测算发现，增值税“扩围”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有所减弱；就增值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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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各自的累进性而言，对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均较大，且消费项目间调节的差异较为明显。对经

济效率的影响方面，王朝才（２０１２）选用ＣＧＥ模型作为数据模拟和政策分析的工具得出：从促进经济

效率的角度，增值税扩围的最优方案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各行业实行统一税率，

次优方案是最大限度扩围，但是对服务业实行统一的低税率，最差方案是实行全行业扩围，但保持原

有的差别税率。

　　可以看出，国内对增值税扩围的效应分析数量多、涉及面广，但仍存在缺陷。首先，一般局限于局

部均衡，忽略了许多重要的税收间接和衍生效应的影响。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姜明耀（２０１１）、潘文轩

（２０１２）、胡怡建和李天祥（２０１１）使用了投入产出法，平新乔等（２００９）则创建了一个多环节的生产模

型。投入产出法是测算增值税税基的最常用方法之一，但由于存在税收优惠、征管能力不足、数据体

系不完整等原因，投入产出法并不适用于测算增值税的应纳税额，其测算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

远，因此使用这种方法分析增值税扩围的效应不尽合理。平新乔等（２００９）创建了一个多环节的生产

模型，并结合Ｃｒｅｅｄｙ（１９９８）的研究成果测算比较了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福利效应，但由于这个模型使

用了一些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其测算结果难免不尽如人意。王朝才（２０１２）虽然使用了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但并没有根据增值税扩围的特殊性对模型进行修改，无法体现增值税扩围之后原增值税纳税

行业进项税额的变化，且其分析仍然停留在静态层面，没有分析“营改增”在不同阶段对经济的影响。

　　相比之下，国外对增值税问题的研究更加倾向于使用一般均衡分析。Ｇｏ等（２００５）使用ＣＧＥ模

型分析了南非１９９１年的增值税改革，发现增值税弱化了南非整个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累进性，

且降低了低收入居民的福利。Ｂｙｅ等（２００３）使用ＣＧＥ模型分析了挪威２００１年的增值税改革，认为

与标准统一税率的增值税相比，非标准增值税会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Ｅｍｉｎｉ（２０００）通过设置闭合规

则，使用ＣＧＥ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增值税对喀麦隆短期和长期居民福利的影响，发现非标准型增值

税在短期内能够提高居民福利，但在长期内则使居民福利恶化；标准型增值税则在长期内对居民福利

有改善作用，在短期内却造成一定的福利损失。Ｂｏｅｔｅｒｓ等（２００６）使用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分析了德

国的增值税体制，发现标准型增值税带来的福利改善是有限的；而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同时使

用增值税弥补财政收入的政策措施则可以为所有居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改善。

　　但是，由于中国增值税扩围问题的特殊性，传统的用于研究增值税问题的ＣＧＥ模型也遇到了困

难。首先，传统的ＣＧＥ模型将增值税看作是一种要素税，即对劳动与资本征收的一种税（王朝才

（２０１２）使用了这种假设）。但这种假设的前提是增值税覆盖全部产品与服务，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明显

不符合这一假设。而且这种方法的最致命缺点在于不能体现增值税扩围过程中，增值税纳税行业进

项税额的变化。其次，增值税扩围改革情况复杂，扩围之后各行业税负如何变化难以预测，这也为使

用ＣＧＥ模型研究增值税扩围制造了困难。上文提到的投入产出法虽然可以较好地体现增值税扩围

前后各个行业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变动，但是由于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增值税应纳税额时使用的是法

定税率，且没有考虑征管不完善、税收优惠等问题，测算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此，将投入

产出法测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方法引入到ＣＧＥ模型中会遇到障碍。

　　本文在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增值税税基的基础上引入了征收比率的概念，使用征收比率来调节

法定税率，从而使投入产出法能够测算增值税的实际应纳税额。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调整过的投入产

出法与ＣＧＥ模型相结合来研究增值税扩围的经济影响问题。

三、模型设置

　　ＣＧＥ模型是一种能够数量化各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交叉和综合影响的重要工具，具有局部均衡

分析不可比拟的优势，可以综合评估“营改增”的政策效果。本文通过引入征收比率的概念改进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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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增值税应纳税额的投入产出法，并将其与ＣＧＥ模型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中国“营改增”的ＣＧＥ模

型，来研究“营改增”的综合经济效应。该模型包括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进一步区分为国内市场与

国外市场；包括三个国内经济参与者，即居民、企业与政府，以及一个国外主体；商品市场分为４４个部

门（部门划分依据２０１０年中国６５部门投入产出表），其中包括１个农业部门，２４个工业部门以及１９
个服务业部门。

　　（一）标准ＣＧＥ模型生产模块。标准的ＣＧＥ模型使用ＣＥＳ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者的生产行为：

ＱＡａ＝Ａａ［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ａ∈Ａ

　　企业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合理选择不同的中间投入比例。给定企业的产量，则企业的最优化问

题为：

Ｍｉｎ　Ｃａ＝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ＰＩＮＴＡａ×ＱＩＮＴＡａ，ａ∈Ａ

Ｓ．Ｔ．ＱＡａ＝Ａａ［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ａ∈Ａ

其中，下标ａ表示行业，ＱＡ表示行业产量，ＱＶＡ表示行业增加值，ＱＩＮＴＡ表示行业的中间投入，ＰＡ、

ＰＶＡ、ＰＩＮＴＡ则分别表示三者的价格。Ａ表示规模参数，δ表示份额参数，ρａ为替代弹性。上述方程

表示在固定的生产条件、固定的产量下，成本Ｃ最小。用拉格朗日方程求解如下：

　　　　　　 　ｍｉｎ　Ｌ＝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ＰＩＮＴＡａ×ＱＩＮＴＡａ

－λ×｛ＱＡａ－Ａａ［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ａ∈Ａ

　　对相应变量求微分，有一阶条件：

Ｌ
ＱＶＡａ

＝ＰＶＡａ－
λＡａ
ρａ
［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１δａρａＱＶＡａρａ

－１＝０

Ｌ
ＱＩＮＴＡａ

＝ＰＩＮＴＡａ－
λＡａ
ρａ
［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１（１－δａ）ρ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０

　　将上述两个一阶条件合并，我们得到：

ＰＶＡａ
ＰＩＮＴＡａ

＝
δａ
１－δａ

ＱＩＮＴＡａ
ＱＶＡａ（ ）１－ρａ，ａ∈Ａ

　　这是成本最小化的优化条件。再加上生产模块的价格方程，我们就得到了传统ＣＧＥ模型生产模

块的三个基本方程：

ＱＡａ＝Ａａ［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ａ∈Ａ

ＰＶＡａ
ＰＩＮＴＡａ

＝
δａ
１－δａ

ＱＩＮＴＡａ
ＱＶＡａ（ ）１－ρａ，ａ∈Ａ

ＰＡａ×ＱＡａ＝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ＰＩＮＴＡａ×ＱＩＮＴＡａ，ａ∈Ａ

　　将ＱＶＡ看作是要素市场的供应方程，则同理可得要素市场的三个基本方程：

ＱＶＡａ＝Ａａｖａ［δｖａａＱＬＤρ
ｖａ
ａ

ａ ＋（１－δｖａａ）ＱＫＤρ
ｖａ
ａ

ａ ］
１

ρｖａａ ，ａ∈Ａ

ＷＬ
ＷＫ＝

δｖａａ
１－δｖａａ

ＱＫＤａ
ＱＬＤａ（ ）１－ρ

ｖａ
ａ ，ａ∈Ａ

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ＷＬ×ＱＬＤａ＋（１＋ｔｖａｋａ）ＷＫ×ＱＫＤａ，ａ∈Ａ

　　ＱＬＤ和ＱＫＤ分别表示不同行业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ＷＬ和 ＷＫ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

中间投入方程为：

ＱＩＮＴｃａ＝ｉｃａｃａ×ＱＩＮＴＡａ，ａ∈Ａ，ｃ∈Ｃ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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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ｃａ表示中间投入部分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以上八个方程组成了传统的标准ＣＧＥ模型的

生产模块。

　　（二）“营改增”ＣＧＥ模型。由于标准ＣＧＥ模型将增值税看作是一种要素税，不能很好地体现出

我国税制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在标准ＣＧＥ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改进，构造出一个中国“营改

增”ＣＧＥ模型。

　　我国增值税实行抵扣制，即“应纳增值税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对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

额理论值的测算，本文采用了姜明耀（２０１１）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法，则销项税税额为：

销项税税额＝ＰＡａ×（ＱＡａ －ｓｔｏｃｋａ）
ｔｖａｄａ
１＋ｔｖａｄａ（ ）

其中，ｓｔｏｃｋ表示存货增加，ｔｖａｄ表示增值税的法定税率。

　　根据处理方法的不同，本文将增值税的进项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一部

分来自固定资产的进项税。

　　固定资产允许抵扣进项税事实上降低了要素投入中资本投入的成本，因此可以通过资本投入的

价格来计算来自固定资产的进项税：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ｔｖａｋ×ＷＫ×ＱＫＤａ，ａ∈Ａ

　　ｔｖａｋ表示固定资产的抵扣税率，因为投入产出表和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是含税的，因此ｔｖａｋ＝

０．１７／１．１７。来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降低了中间投入的成本，因此可以通过中间投入的价格来测算来

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

中间投入进项税额＝∑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ＱＡａ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ａ∈Ａ，ｃ∈Ｃ

其中，下标ｃ表示商品ｃ，ＰＱｃ表示商品ｃ的价格，从而可以得到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的增值税应纳税

额的理论数值：

增值税理论税额＝ＰＡａ×（ＱＡａ－ｓｔｏｃｋａ）
ｔｖａｄａ
１＋ｔｖａｄａ（ ）－ｔｖａｋ×ＷＫ×ＱＫＤａ

－∑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ＱＡａ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ａ∈Ａ，ｃ∈Ｃ

　　根据验证，用上述公式测算出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与实际数据相差甚远，因此本文引入了征收比率

（一个行业的实际应纳增值税税额与理论税额之间的比值）对其进行调整。

　　对于征收比率，本文做三条假设：第一，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在“营改增”前后征收比率不发生变化。

第二，“营改增”过程中新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行业，其来自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的进项税按原增值税

纳税行业的征收比率调整后进行抵扣；其销项税以及来自扩围行业的进项税则使用自身的征收比率

进行调整（本文认为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增值税征收体系已然完善，其征收比率并不会随“营改增”而发

生很大变化，因此本文假设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在“营改增”前后征收比率不发生变化。这个事实保证

了第一条、第二条假设成立）。第三，本文假设“营改增”行业的征收比率在一定范围内是可控的，即国

家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税收返还、即征即退、财政补贴等方式对某一行业的征收比率产生影响。因此，

对于原增值税纳税行业，征收比率为：

Ｌｅｉｖａ＝ＶＡＴａ／（ＰＡａ×（ＱＡａ－ｓｔｏｃｋａ）
ｔｖａｄａ
１＋ｔｖａｄａ（ ）－∑

ｃ∈Ｃ１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ＱＡａ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

－０．０７ｉｃａｃｏｎｖｅｙ，ａ×ＰＱｃｏｎｖｅｙｌｅｉｖａβ－ｔｖａｋ×ＷＫ×ＱＫＤａ），ａ∈Ａ１，ｃ∈Ｃ

　　对于扩围行业，征收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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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ｖａ＝［μ×ＢＵＳＴａ＋∑
ｃ∈Ｃ１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ｃ］／［ＰＡａ×（ＱＡａ－ｓｔｏｃｋａ） ｔｖａｄａ

１＋ｔｖａｄａ（ ）
－∑

ｃ∈Ｃ２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ＱＡａ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ｔｖａｋ×ＷＫ×ＱＫＤａ］，ａ∈Ａ２

　　ｌｅｉｖ表示各行业的征收比率，因为各行业征管水平、税收优惠等情况不同，所以不同行业的征收

比率亦不相同。Ａ１、Ｃ１为原增值税纳税行业的行业及商品集合，Ａ２、Ｃ２为““营改增””行业的行业及

商品集合，Ａ３为其他行业，ｃｏｎｖｅｙ表示交通运输业。β为政策变量，在“营改增”之前值为１，在“营改

增”之后值为０。μ为政策情景系数，μ的值取决于政策情景设计。ＶＡＴ表示各行业实际缴纳的增值

税税额，ＢＵＳＴ表示各行业实际缴纳的营业税税额，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年中国税务年鉴》。

　　使用征收比率和测算增值税的投入产出法对传统的标准ＣＧＥ模型的生产模块进行调整，则有：

销售收入－增值税销项税额－营业税－其他生产税

＝中间投入成本－中间投入进项税＋增加值－固定资产投入进项税

　　使用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对上述关系式进行描述，将“中间投入成本－中间投入进项税”内化到

ＰＩＮＴＡ中，将“增加值－固定资产投入进项税”内化到ＰＶＡ中，则可以得到“营改增”ＣＧＥ模型的生

产模块。这样的设计使该ＣＧＥ模型不仅能够准确测算出增值税应纳税额，体现“营改增”前后行业进

项税额的变化，而且能够刻画中间投入与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则上式调整为：

ＰＡａ× ＱＡａ－（ＱＡａ－ｓｔｏｃｋａ）
ｔｖａｄａ
１＋ｔｖａｄａ（ ）ｌｅｉｖａ［ ］（１－ｔｉｑａ－ｔｂｕｓａ）

＝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ＰＩＮＴＡａ×ＱＩＮＴＡａ，ａ∈Ａ

　　根据上文的分析，固定资产进项税应该通过资本的价格来刻画，从而将固定资产投入的进项税内

化到ＰＶＡ中，也即：

ＷＫ′＝（１－ｔｖａｋ×ｌｅｉｖａ）ＷＫ，ａ∈Ａ

ＰＶＡａ＝ ＷＬ×ＱＬＤａ＋ＷＫ×（１－ｔｖａｋａ×ｌｅｉｖａ）×ＱＫＤａ［ ］／ＱＶＡａ，ａ∈Ａ
　　对于来自中间投入的进项税，应通过ＰＩＮＴＡ来调整，根据征收比率的不同假定，可以得到ＰＩＮ－
ＴＡ的三个不同表达式：对于原增值税纳税行业，我们有：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ａ

－０．０７ｉｃａｃｏｎｖｅｙ，ａ×ＰＱｃｏｎｖｅｙｌｅｉｖａβ，ａ∈Ａ１

　　对于扩围行业，有：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ｃ∈Ｃ１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ｃ

－∑
ｃ∈Ｃ２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ａ，ａ∈Ａ２

　　对于其他行业，有：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ａ∈Ａ３

　　综上分析，“营改增”ＣＧＥ模型生产模块的构成如下：

ＱＡａ＝Ａａ［δａＱＶＡａρａ＋（１－δａ）ＱＩＮＴＡａρａ］
１
ρａ，ａ∈Ａ

ＰＶＡａ
ＰＩＮＴＡａ

＝
δａ
１－δａ

ＱＩＮＴＡａ
ＱＶＡａ（ ）

１－ρａ
，ａ∈Ａ

ＰＡａ［ＱＡａ－（ＱＡａ－ｓｔｏｃｋａ）
ｔｖａｄａ
１＋ｔｖａｄａ

ｌｅｉｖａ］（１－ｔｉｑａ－ｔｂｕ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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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ＰＩＮＴＡａ×ＱＩＮＴＡａ，ａ∈Ａ

ＱＶＡａ＝Ａｖａａ［δｖａａＱＬＤａρ
ｖａ
ａ ＋（１－δｖａａ）ＱＫＤａρ

ｖａ
ａ ］

１

ρｖａａ ，ａ∈Ａ

ＷＬ
ＷＫ（１－ｔｖａｋａ×ｌｅｉｖａ）

＝
δｖａａ
１－δｖａａ

ＱＫＤａ
ＱＬＤａ（ ）

１－ρｖａａ
，ａ∈Ａ

ＰＶＡａ×ＱＶＡａ＝ＷＬ×ＱＬＤａ＋ＷＫ×（１－ｔｖａｋａ×ｌｅｉｖａ）×ＱＫＤａ，ａ∈Ａ

ＱＩＮＴｃ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ＱＩＮＴＡａ，ａ∈Ａ，ｃ∈Ｃ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ａ

－０．０７ｉｃａｃｏｎｖｅｙ，ａ×ＰＱｃｏｎｖｅｙｌｅｉｖａβ，ａ∈Ａ１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ｃ∈Ｃ１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ｃ

－∑
ｃ∈Ｃ２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

ｔｖａｄｃ
１＋ｔｖａｄｃ（ ）ｌｅｉｖａ，ａ∈Ａ２

ＰＩＮＴＡａ＝∑
ｃ∈Ｃ
ｉｃａｃａ×ＰＱｃ，ａ∈Ａ３

　　以上为“营改增”ＣＧＥ模型生产模块的主要内容，该模型的其他模块主要借鉴标准的ＣＧＥ模型。

　　（三）宏观闭合规则。关于社会总投资，本文使用了陈烨等（２０１０）的处理方法，即认为资本总需求

ＱＫＳＡＧＧ的增加可以部分影响社会总投资ＥＩＮＶ。ｒ为影响系数，取决于资本总需求的增加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影响投资。

ＥＩＮＶ＝ＥＩＮＶ０＋ｒ（ＱＫＳＡＧＧ－ＱＫＳＡＧＧ０）

　　研究我国国情可以发现：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或者

隐性失业。其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受利率和税收政策影响较小，而受政府行为影响较大。最后，我国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三点正好符合凯恩斯闭合中生产要素具有价格下

降粘性、经济主要依靠有效需求来拉动的本质，因此本文选择凯恩斯闭合作为ＣＧＥ模型的闭合规则。

ＷＬ＝ＷＬ；ＷＫ＝ＷＫ

　　为了准确判定政策效果，本文将政府开支设为外生变量，允许财政赤字。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止

政府支出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夸大或缩小“营改增”的政策效果。

　　本文通过选择宏观闭合规则来界定“营改增”对经济的不同影响时期。根据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６５）模型，

经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的速度取决于资本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根据２０１０年中国投入

产出表，这个份额大约为５０％。而根据刘思跃和叶苹（２０１１）的研究成果，中国汇率变动在９个月以后

才开始对物价指数产生影响，而在第１８个月左右影响达到最大。因此，考虑到“营改增”本身的政策时

滞，本文假设“营改增”在第一年内对国际贸易没有影响，而在第二年及以后充分影响国际贸易。

　　１．第一年。陈烨等（２０１０）认为，中国有大量的闲置资本，资本需求的增加只有５０％会转化为投

资，因此ｒ＝０．５。但根据戴蒙德模型以及我国的现状，经济每年大约以５０％的速度向平衡路径收敛，

因此，在第一年，本文取ｒ＝０．２５。由于本文假设在第一年“营改增”不会影响国际贸易，假设外国部门

储蓄不变。

　　２．第二年。第二年经济进一步向平衡路径收敛，取ｒ＝０．２５×１．５。对于国际贸易部分，在相对购

买力平价理论下，将汇率与国外部门储蓄同时设置为内生变量，以更加准确地评价“营改增”对我国经

济各个方面的影响。其中，ＥＸＲ表示实际汇率，ＥＸＲ０ 表示“营改增”之前的汇率，ＰＧＤＰ表示ＧＤＰ价

格指数（初始价格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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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Ｒ＝ＥＸＲ０×ＰＧＤＰ

　　３．第三年及以后。在第三年及以后，国际贸易部分与第二年相同，同时投资需求完全实现，ｒ取０．５。

　　（四）数据来源与参数选择。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主要依靠《２０１０年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７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２０１１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２０１１年中国税务年鉴》，社会核算矩阵使用交叉熵

ＲＡＳ法调平。ＣＧＥ模型中的份额参数和规模参数通过ＳＡＭ 表校准估算得到，模型中ＣＥＳ生产函

数、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函数以及ＣＥＴ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主要参考郑玉歆（１９９９）、ＧＴＡＰ５和王直（１９９４）的数

据。在税率的选取方面，本文主要参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和其他政府文件。其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传输业采用

税率１１％，租赁业１７％，其他“营改增”行业６％。

　　（五）政策情景设置。本文认为，除了设计税率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即征即退、财政补

贴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某一行业的征收比率，从而影响这个行业的实际税负水平。

　　根据上海市财政统计数据，上海市２０１２年“营改增”试点企业累计缴纳增值税２４０．１亿元。其

中，一般纳税人２１７．８亿元，占９０．７％；小规模纳税人２２．３亿元，占９．３％，与缴纳营业税比较，试点企

业累计减税４５亿元，两税税负减轻约２０％。这是利用营业税与增值税测算方法不同而得出的减税

幅度，是一种静态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营改增”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本文使用这种静态的概念作为

“营改增”对经济的初期扰动。

　　由于上海市经济高度发达，各行业中间投入占比一般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２００７年全国３０
省市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因此，上海市“营改增”减负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假设全国

“营改增”的行业静态税负减轻１０％。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１＋７”行业）“营改增”试点从部分省市推广

至全国，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全国“１＋７”行业扩围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行业范围（行业

选择主要依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具体范围参照《中国

２００７投入产出表》的界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电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仓储业”、“租

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四、模拟测算结果

　　 （一）“１＋７”扩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图１　“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１．“１＋７”扩围对税收收入总量的影响。图

１展示了“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其中曲

线ＥＦ为“营改增”之前的税收收入增长曲线，

在ｔ时刻开展“营改增”之后，瞬时税收收入立

即由Ａ点下降到Ｂ点，若不考虑“营改增”对经

济的带动作用，税收收入会沿着曲线 ＢＧ（与

ＥＦ平行）继续增长，曲线ＢＧ与ＥＦ之间的距

离即为“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静态影响。

　　但是事实上，“营改增”会通过带动经济增

长、扩大税基来带动税收收入快速增长，曲线ＢＤ表示“营改增”之后税收收入的增长路径。由于ＥＦ
为税收收入的最初增长路径，ＢＤ与ＥＦ之间的距离才是“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净影响。可以看出，

“营改增”在Ｃ点之前使得税收收入减少，而Ｃ点之后则对税收收入具有带动作用。

　　表１给出了通过ＣＧＥ模型测算的“１＋７”扩围在不同阶段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在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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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１＋７”扩围会使税收收入减少２．１４８％。但是由于“营改增”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税基扩大，

税收收入有所回升，第一年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回升到－０．７５４％，第二年回升到０．８４２％，第三年及以

后逐渐回升到１．０８９％。

表１　“１＋７”扩围对税收收入在不同阶段的影响

静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２．１４８％ －０．７５４％ ０．８４２％ １．０８９％

　　根据中国财政部官方网站数据，我国２０１３年１－６月税收收入完成５９　２６０．６１亿元，按这个测算，

我国２０１３年税收收入可以完成１１８　５２１．２２亿元。因此，按照静态的观点，“１＋７”扩围会使税收收入每

年减少２　５４５．８４亿元。但是，如果按照动态的观点，“１＋７”扩围第一年会使国家税收收入净减少

８９３．６５亿元，第二年净增长９９７．９５亿元，第三年及以后净增长１　２９０．７０亿元。

图２　“营改增”对税收收入的净影响

　　图２展示了“１＋７”“营改增”对我国税收

收入的净影响。可以看出，“１＋７”扩围之初，

国家税收收入瞬时减少２．１４８％，但是这个负

面影响在第一年迅速回升，并逐渐转为正值，

在第二年逐渐放缓，在第三年趋于稳定。

　　２．“１＋７”扩围对税收收入结构的影响。

　　（１）“１＋７”扩围对宏观税负的影响。本文

使用国家税收总收入与ＧＤＰ的比值来衡量我

国的宏观税负，并使用“营改增”前后宏观税负的变化来判断“营改增”是否是一项减税政策。

表２　“１＋７”扩围对宏观税负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０．３７２％ －０．３５９％ －０．３５６％

　　由表２可以看出，“营改增”对我国宏观税负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后的几年内基本不发生变化，第一

年宏观税负下降０．３７２％，第二年下降０．３５９％，第三年下降０．３５６％。可以看出，虽然在长期内“１＋７”

扩围使我国税收收入有所增长，但是宏观税负降低，其仍然是一项减税政策。

　　（２）“１＋７”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的影响。

表３　“１＋７”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第二产业 －４．３７７％ －２．５９０％ －２．３１４％
第三产业 －１．９４０％ －０．４２７％ －０．１９８％

　　由表３可以看出，“１＋７”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的减少程度在第一年最大，其中第二

产业两税税收收入减少４．３７７％，第三产业减少１．９４％；第二年和第三年，第二、三产业两税税收收入

有所回升，但最终的净影响仍然为负。并且，第二产业的两税税收收入减少程度均大于第三产业。

表４　“１＋７”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负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第二产业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０％
第三产业 －０．１１７％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６％

　　由表４可以看出，“１＋７”扩围对第二、三产业两税税负的影响程度大体相同，且基本不随时间变

化，税负减轻程度均在０．１１％左右。综合来看，“１＋７”扩围对第二产业的减税程度要大于第三产业。

　　（３）“１＋７”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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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７”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收入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企业所得税 ０．２８３％ １．９１２％ ２．１５９％
个人所得税 ０．０６９％ １．３８２％ １．５７９％
增值税、营业税 －３．３３５％ －１．６６５％ －１．４０９％

　　“营改增”之后，“营改增”行业原来的营业税变为增值税，使企业可税前列支项目减少，企业所得

税增加。因此，“营改增”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可区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主要是

由税法对营业税与增值税的不同处理方法造成的，而间接效应是由“营改增”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企

业收入增加引起的，这两种效应均会使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增加。可以看出，“１＋７”扩围对企业所得

税税收收入的影响一直为正，并逐年增加，最终达到２．１５９％。

　　“营改增”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来促使个人所得税增长，由表５可以看出，第一年个人所得税增

长０．０６９％，第二年增长１．３８２％，第三年增长１．５７０％。“１＋７”扩围对增值税、营业税两税收入的影响

一直为负，第一年两税收入减少３．３３５％，第二年减少１．６６５％，第三年减少１．４０９％。

图３　“１＋７”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收入的净影响

　　图３显示了“１＋７”扩围对不同税种税收

收入的净影响，其中Ｌ１表示对税收总收入的

净影响，Ｌ２表示对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净影响，

Ｌ３表示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净影响，Ｌ４表示

对两税收入的净影响。可以看出，“１＋７”扩围

对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正面影响要大

于税收总收入，而对两税收入的影响为负。因

此，“１＋７”扩围可以增加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

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而减少两税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从而具有优化税制结构的作用。

　　３．“１＋７”扩围对不同行业两税税负的影响。

表６　“１＋７”扩围对不同行业两税税负的影响（单位：％）

行　业 税负变化 行　业 税负变化
农林牧渔业 ０．００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７７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３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３８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２４ 建筑业 ０．００
金属矿采选业 －０．２１ 交通运输业 ０．０５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０．１４ 仓储业 －２．３７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０．０４ 邮政业 ０．００
纺织业 －０．０３ 电信业 ０．１３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０．１１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５１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０．０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０．４０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０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０．０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１８ 金融业 ０．００

化学工业 －０．０９ 房地产业 ０．０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０９ 租赁业 －０．０９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０８ 商务服务业 ０．００
金属制品业 －０．１１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０．２７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１１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０．６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１２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００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１１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０．０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１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０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１５ 教育 ０．０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０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４９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１６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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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政策设计时假设扩围行业两税税负静态减少１０％，这可以看作是扩围行业两税税负的短

期变化；在长期中，各行业通过价格变化重新分享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减税收益，从而引起各行业两税

税负的新一轮变化。“营改增”对行业税负变化的影响是由政策设计、市场调节以及各行业自身的特

点共同决定的。

　　表６给出了“１＋７”扩围对不同行业两税税负的影响，由于各行业税负变化在三个时期内基本相

同，本文仅取第三期的变化。可以看出，“１＋７”扩围时税负下降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仓储业”

（－２．３７％）、“燃气生产和供应业”（－０．７７％）、“综合技术服务业”（－０．６１％）、“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５１％）以及“文化体育娱乐业”（－０．４９％）。

　　可以看到，“１＋７”扩围之后，有两个行业两税税负上升，分别为“交通运输业”税负上升０．０５％，

“电信业”税负上升０．１３％。由于本文在设置政策情景时假设扩围行业税负下降１０％，即使国家通过

政策设计使扩围行业静态税负下降，在长期中部分行业仍然可能出现税负上升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行业两税税负变化并不能说明各行业在增值税扩围中的受益程度，即“交通

运输业”在扩围后两税税负上升并不能说明“交通运输业”在扩围中受损。这是因为增值税等于销项

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当某一行业产出品或服务价格相对于其成本上升时，其销项税额的增长幅度有可

能大于进项税额的增长幅度，则该行业增值税税负就有可能上升，但该行业产出品或服务价格相对于

成本上升会带来行业利润的增加，因此不能简单地使用各行业扩围前后两税税负的变化来衡量增值

税扩围前后各行业的受益程度。

　　（二）“１＋７”扩围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图４　“营改增”对ＧＤＰ的影响

　　１．“１＋７”扩围对 ＧＤＰ的影响。索洛增长模

型几乎是所有增长分析的起点，对于理解经济增

长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使用索洛增长

理论的一些概念来解释“营改增”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图４展示了“营改增”对我国 ＧＤＰ的影响。

其中，ＡＢ为“营改增”之前ＧＤＰ的增长路径，根据

索洛增长理论，ＧＤＰ的平衡增长速度等于人口和

技术的增长速度之和，ＡＢ的斜率表示ＧＤＰ的增

长速度。在ｔ时刻进行“营改增”之后，ＧＤＰ的增长路径由ＡＢ变为ＡＣＤＥ。在“营改增”之初，由于投

资增加、资源配置优化，经济实现了短期内的快速增长，因此，ＣＤ段的斜率要大于ＡＢ的斜率；在长期

中，根据索洛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速度又重新收敛于人口和技术的增长速度之和，因此，若不考虑“营

改增”对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ＤＥ与ＡＢ平行。由此可以看出，“营改增”能够在短期内加快经

济增长速度，长期中增加经济总量。

图５　“营改增”对ＧＤＰ增长速度的影响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放缓并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的阶段，这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为了方便理解，图４假设我国经济正

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则 ＡＢ的斜率恒定。

为了进一步说明“营改增”对经济增长速度

的影响，图５中进一步放开假定，假设我国

正处在平衡路径之前，其中Ｌ１表示我国经

济处在平衡增长路径时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Ｌ２表示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ｔ时刻实施“营改增”之后，ＧＤ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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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由Ａ点开始加快，但是由于政策时滞，在Ｂ点ＧＤＰ的增长速度达到最大，之后又重新放缓，

并最终在Ｃ点重新回归到Ｌ２。可以看出，“营改增”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短期的，而对经济总量

的贡献是长期的。可以说，“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具有“水平效应”（即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但不具有

“增长效应”（即对经济长期增长速度的影响）。即“营改增”在短期内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在长期中

对经济增长速度则没有影响，但可以增加不同时点的经济总量。

表７　“１＋７”扩围对ＧＤＰ的净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０．５７１％ ２．１４１％ ２．３８０％

图６　“１＋７”扩围对ＧＤＰ增长速度的净影响

　　表７给出了使用ＣＧＥ模型测算的“１＋

７”扩围对不同阶段 ＧＤＰ的净影响，这里所

指的净影响是指图４中曲线ＣＤＥ与ＣＢ之

间的垂直距离，是“１＋７”扩围对经济增长

的额外贡献。可以看出，第一年“１＋７”扩

围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为０．５７１％，第二年

为２．１４１％，第三年及以后为２．３８％。

　　图６给出了“１＋７”扩围对ＧＤＰ增长速

度的净影响，即为图５中曲线 ＡＢＣ与曲线

Ｌ２之间的垂直距离。可以看出，由于存在政策时滞，“营改增”并不是立即对ＧＤＰ增长速度产生影响，

而是在第一年使ＧＤＰ增速增长０．５７％，第二年增长１．５７％，在第三年迅速回落并最终趋向于０。

　　２．“１＋７”扩围对其他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表８给出了“１＋７”扩围对居民就业总量的影响，这

个影响与对ＧＤＰ的影响相同，即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有“增长效应”。可以看出，“１＋７”扩围

时，第一年就业总量净增长０．０５３％，第二年净增长１．５２３％，第三年净增长１．７４４％。

表８　“１＋７”扩围对居民就业总量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就业 ０．０５３％ １．５２３％ １．７４４％

表９　“１＋７”扩围对三次产业的影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农业 ０．３８４％ １．９７１％ ２．１９２％

工业 １．０８７％ ３．００６％ ３．２８６％

服务业 ０．８９６％ ２．２２４％ ２．４２５％

　　由表９可以看出，“１＋７”扩围对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第一年略有增加，第二年增长最

多，到第三年基本稳定。其中，虽然“营改增”是在服务业开展的改革，但是“１＋７”扩围对第二产业的

带动作用要大于第三产业，对农业的影响最小。从最终结果来看，“１＋７”扩围可以使农业总产值净增

长２．１９２％，工业总产值净增长３．２８６％，服务业总产值净增长２．４２５％。

　　３．“１＋７”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的影响。表１０给出了“１＋７”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在三个阶段的

不同影响。可以看出，“１＋７”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的带动作用随时间不断增加，其中在第三阶段总产

出增加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７．４０％）、“仪器仪表及文

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５．６７％）、“仓储业”（５．０２％）、“燃气生产和供应业”（３．９９％）以及“金属矿采选

业”（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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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１＋７”扩围对各行业总产出的影响（单位：％）

行　业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及以后
仓储业 ０．３８　 １．９７　 ２．１９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７　 ３．２９　 ３．５６
综合技术服务业 １．５１　 ３．４３　 ３．６８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５４　 ３．５１　 ３．８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１３　 ２．６７　 ２．９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０．６１　 ２．０９　 ２．３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２６　 ２．５１　 ２．７４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５４　 ２．６１　 ２．８２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０．６７　 ２．３７　 ２．６４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０２　 ２．８７　 ３．１０
金属矿采选业 １．５７　 ３．２１　 ３．４７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０９　 ３．１２　 ３．３６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９３　 ２．２０　 ２．５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２６　 ３．０２　 ３．３３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１．２７　 ３．２２　 ３．５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１４　 ２．８２　 ３．１４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３２　 ２．８９　 ３．１７
金属制品业 １．３１　 ３．３２　 ３．６１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２．０２　 ７．１３　 ７．４０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９７　 ５．４０　 ５．６７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６８　 ２．６０　 ２．８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３８　 ３．１２　 ３．３８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２．１７　 ３．７６　 ３．９９
化学工业 １．５２　 ３．１０　 ３．３２
租赁业 ０．５６　 １．２９　 １．６６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１．３８　 ２．９２　 ３．１７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３２　 ４．７４　 ５．０２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１．０２　 ２．５７　 ２．７８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１．２９　 ２．７５　 ２．９８
纺织业 １．３９　 ３．０５　 ３．３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２４　 ２．９８　 ３．２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７０　 ２．１４　 ２．３６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７９　 ２．４９　 ２．７３

教育 ０．４７　 １．８０　 ２．０３
建筑业 １．４５　 ３．０６　 ３．３０
邮政业 ０．７２　 ２．５６　 ２．７８
金融业 １．１５　 ２．５５　 ２．７１
房地产业 １．３７　 ２．７７　 ３．０１
商务服务业 ０．６４　 １．４２　 １．５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７９　 ２．２３　 ２．４５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０．２６　 ０．７７　 ０．８４
农林牧渔业 ０．６３　 １．４９　 １．６２
交通运输业 １．４０　 ２．６３　 ２．８０
电信业 ０．２０　 ０．２９　 ０．３０

五、结　论

　　理论界对我国增值税扩围问题的研究涉及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局限于

局部均衡分析，忽略了增值税扩围所带来的一些间接效应和衍生效应。同时，学术界与政策研究机构

的研究更倾向于分析增值税扩围的静态效应，而对增值税扩围对经济在不同阶段影响的研究一直是

空白。本文通过构建中国“营改增”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模拟测算增值税扩围对我国经济各个方

面的影响，并通过设置闭合规则来测算“１＋７”扩围在不同阶段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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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税收收入方面。通过ＣＧＥ模型的测算，本文认为“１＋７”扩围在不同阶段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差异很大：在静态分析下，“１＋７”扩围会使税收收入减少２．１４８％，按照２０１３年１－６月税收收入测

算，大约相当于减少２　５４５．８４亿元；在动态分析下，“１＋７”扩围第一年使国家税收收入下降０．７５４％，

大约相当于国家税收收入减少８９３．６５亿元，第二年回升０．８４２％，大约相当于国家税收收入增加

９９７．９５亿元，第三年及以后逐渐回升１．０８９％，大约相当于国家税收收入增加１　２９０．７亿元。

　　虽然“１＋７”扩围长期使国家税收收入不降反增，但是由于“１＋７”扩围之后国家宏观税负下降约

０．３５６％，“１＋７”扩围仍然是一项减税政策。而且由于“１＋７”扩围过程中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

增长速度均大于国家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１＋７”扩围还具有提高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优化

税制结构的作用。另外，虽然“营改增”是在服务行业开展的改革，但是“１＋７”扩围时工业的减税幅度

要大于服务业，在长期中工业两税税收收入减少２．３１４％，服务业减少０．１９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短期内通过税制改革使扩围行业税负下降，在长期中各行业通过价格

变化重新分享增值税扩围带来的减税收益，仍然有部分行业会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根据本文的测

算，“１＋７”扩围之后，有两个行业两税税负上升，分别为“交通运输业”税负上升０．０５％，“电信业”税负

上升０．１３％。

　　 （二）经济影响方面。“１＋７”扩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最大特点在于，若不考虑“营改增”对技术进

步的影响，“１＋７”扩围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即“１＋７”扩围在短期内可以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在长期中只能提高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不变。根据测算，“１＋７”扩围可以

在第一年带动ＧＤＰ净增长０．５７１％，第二年净增长２．１４１％，第三年及以后净增长２．３８％。在对经济

增长速度的影响方面，“１＋７”扩围对ＧＤＰ增长速度的净影响在第一年缓慢上升，到第二年达到最高

点，之后急剧下降，最终回落至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１＋７”扩围虽然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并没有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在长期中，“１＋７”扩围可以带动农业增长２．１９２％，带动工业增长３．２８６％，带动服务

业增长２．４２５％。可以看出，虽然“营改增”是在服务业推进的改革，但是“１＋７”扩围对工业的带动作

用要明显大于服务业。同时，“营改增”还可以带动就业增长，“１＋７”扩围可以在第一年带动就业增长

０．０５３％，第二年增长１．５２３％，第三年及以后增长１．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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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３４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ｒｗａｙ，２００３．
［１９］Ｄｉａｍｏｎｄ　Ｐ　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　ｉｎ　ａ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５，５５（５）：

１１２６－１１５０．
［２０］Ｅｍｉｎｉ　Ｃ　Ａ．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ｖｓ　ｓｈｏｒｔ　ｒｕ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Ｒ］．Ｃａｈｉｅｒ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Ｎｏ．００－１２，ＦＳＥ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Ｙａｏｕｎｄｅ　ＩＩ，２００４．
［２１］Ｇｏ　Ｄ　Ｓ，Ｋｅａｒｎｅｙ　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Ｓ，ｅｔ　ａｌ．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Ｒ］．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３６７１，２００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ｗｉｔｈ
ＶＡＴ　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ＩＡＮ　Ｚｈｉ－ｗｅｉ，ＨＵ　Ｙｉ－ｊ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ｗｉｔｈ　ＶＡＴ　ｏｎ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

ｓｕｅ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ｃｒｏ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Ｃ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ｉ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Ａｓ　ｆｏｒ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１＋７”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ｂｙ　２．１４％；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１＋７”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ｂｙ　０．７５４％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

ｂｙ　０．８４２％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ｂｙ　１．０８９％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１＋７”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１＋７”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ｂｕ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ｗｉｔｈ　ＶＡＴ；ＶＡＴ　ｒｅｆｏｒｍ；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ＣＧＥ

ｍｏｄｅｌ （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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